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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一一年度交上字 
第一一七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警察機關並非於舉發或裁決前皆須踐行通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之

程序。 

【概念索引】行政法／正當法律程序／陳述意見 

【關鍵詞】警察機關、檢舉舉發、交通違規事件、事實未明、檢舉人、被檢舉人、

到場說明、調查方式 

【相關法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行政罰法第 42 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交通違規事件之舉發與正當法律程序。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但書及行政罰法第 42 條第 7 款之具體應用，值

得讀者參照。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陳述意見之制度本旨，乃在於彰顯個人並非僅是國家決定之客體，且給予行政

程序當事人對行政決定有表達意見之機會，不僅可以協助行政機關作成正確決定，

落實依法行政之要求，也能讓參與程序之當事人明白行政決定之作成業已斟酌對其

不利之理由，而較能信服最終之不利益決定，減少人民與政府之緊張與對立，有助

於行政效率之提升。又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並未限制行政處分相對人僅能對事實陳

述意見，即使對於法律適用有所意見陳述時，亦得為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訴字第 1180 號判決參照） 

（二）相關學說 

不僅對人民已有之法律地位為積極干涉之行政處分，於作成之程序上應給與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即對於人民請求給與有利法律地位之申請為消極駁回之行政

處分，對人民之不利益並無不同，故亦應給與申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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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見解說明 

警察機關對於民眾檢舉舉發之交通違規事件若認事實未明而有查證之必

要，得通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惟如該等機關對此類事件依既有事證得

認事實已明，自無庸選擇此等通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調查方式之必要，

亦即非謂該等機關於舉發或裁決前皆須踐行通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之

程序。  

【選錄】 
（一）按「（第 1 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2 萬 4 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四、非遇突發狀況，在行

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

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有第 43 條……情形之一者，各

記違規點數 3 點。」、「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三、有第 43 條規定之情形。」處罰條例第 43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63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4 條第 1 項第 3 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

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前車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

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後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之行動。」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 94 條第 2 項亦定有明文。 
（二）參諸處罰條例第 43 條第 1 項於 103 年 1 月 8 日修正公布增列第 4 款「非

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之規定，於斯時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時，係將李昆澤立法委員等 23 人所提處罰條例第 43 條之 1 第

2、3 款作些微文字修正，並改列在同條例第 43 條第 1 項第 3、4 款，後經立法院院

會三讀通過，而當時提案條文臚列 4 款逼車行為，亦即「非為行車目的惡意逼近（第

1 款）」、「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迫使他車讓道（第 2 款）」、「未遇特殊狀況，驟然減

速、煞車或在車道中臨時停車或停車（第 3 款）」、「其他以危險方式駕車或惡意逼迫

他人讓路的行為（第 4 款）」，提案理由則係記載：「又『逼車』一詞，係社會上對於

請前車讓路或超越前車的俗稱，若只是閃一兩下大燈（或按一兩下喇叭），希望前車

讓後方快速車輛，若納入法規範則屬過苛。是以關於已達危險駕駛的『逼車』行為

應有明確規範，本項第 1 款至第 3 款針對惡性重大的逼車行為作例示性規定，第 4
項為概括規定」，依此，足見處罰條例第 43 條第 1 項第 4 款當係處罰具有惡意逼車

之危險駕駛行為無疑；至第 4 款所稱「突發狀況」，應係指具有立即發生危險之緊迫

狀況存在（如前方甫發生車禍事故、前方有掉落之輪胎、倒塌之路樹襲來或其他相

類程度事件），駕駛人若不立即採取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之措施，即會發生其

他行車上之事故或其他人員生命、身體之危險等，始足當之。是車輛於行駛中如無

此等重大危險性或急迫性之突發狀況存在，自均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

中暫停，否則即有上開規定之違反。   
（三）裁處細則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為查證民眾檢舉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必要時得通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乃 立法者賦予

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民眾檢舉舉發之交通違規事件若認事實未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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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之必要，得通知檢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之調查方式選擇權限，惟如該等

機關對此類事件依既有事證得認事實已明，自無庸選擇此等通知檢舉人或被檢舉

人到場說明調查方式之必要，亦即非謂該等機關於舉發或裁決前皆須踐行通知檢

舉人或被檢舉人到場說明之程序，始得認其程序適法。  
（四）處罰條例第 8 條第 1、2 項規定：「（第 1 項）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由下

列機關處罰之：……（第 2 項）前項處罰於裁決前，應給予違規行為人陳述之機會。」

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後，……；不服舉發事實者，應於 30 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其不依通

知所定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裁決，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或向處罰機關陳

述意見者，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之。」又裁處細則第 37 條規定：「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之處罰機關，得於適當地點設置陳述室，供違規行為人於裁決前，陳述被舉

發之違規事實。」第 40 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行為之處罰，處罰機關於裁決前，應

給予違規行為人陳述之機會；違規行為人陳述時，得交付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陳

述單，請其自行填明或由處罰機關指定人員代為填寫，並由陳述人簽章後處理之。」

第 59 條第 2 項規定：「依第 48 條第 1 項辦理經繳納罰鍰後，若有不服者，得於 30
日內向處罰機關陳述。」依上可知，處罰條例及裁處細則所規定之陳述意見，係

屬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但書「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及行政罰法第 42
條第 7 款「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屬程序上的一種機會，僅具輔助功能，解

釋上已依法給予違規行為人（受處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時，並無行政程序法第

104 條通知陳述意見方式規定之適用，亦即依法給予違規行為人（受處罰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即為已足，非謂處罰機關於裁決前須以書面或言詞通知違規行為人

（受處罰人）陳述意見，且須待該人到案陳述意見後才可裁罰 。 

【延伸閱讀】 
‧湯德宗，資訊革命與正當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法施行兩週年展望，月旦法學雜

誌，96 期，2003 年 5 月，259-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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